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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基金  大專助學金資助計劃 
Fundo Educativo  （貸學金／赴葡升學助學金／補充援助）申請表 

 
學年  ／   申請編號  

   
 

 

（1）個人資料 

姓名（中文）  （外文）  
澳門特別行政區

居民身份證編號  通訊語言  中文     
  葡文 

澳門通訊地址  

接收短訊通知電話*  其他澳門手提電話  電子郵箱*  
 

*教育基金將以電話短訊及電郵通知申請、甄選、結果公佈等相關事宜，故申請人必須提供有效接收短訊通知的電話和電子郵箱，倘提供的電話或電郵有更新，應即時

通知教育基金，否則因未有即時更新通訊資料導致未能收到通知，由申請人自行承擔後果。 
 

（2）已取得學歷 （不包括在讀的高等教育課程） 
已取得學歷 

（中學及以上程度） 就讀學校 就讀地點 就讀期間 

    年  月 至  年  月 

    年  月 至  年  月 

    年  月 至  年  月 
 

（3）擬申請的資助類別 
名稱 貸學金 赴葡升學助學金 住宿費貸款 啓程旅費貸款及回程旅費貸款 

請選擇 （可多選）     
 

（4）預計於受資助學年就讀課程資料 

就讀院校  就讀地點 ／ 
（國家／地區） 

課程名稱  學制 
 一般學制 
 特別學制（非 7
月至 10 月開學） 

升讀年級  
課程最短修

讀年期*  

 
課程類別 

 

 預科   副學士   專科學位   學士   碩士   
 博士（赴葡升學助學金博士學位申請人需填寫第（5）至（7）項的資料） 
 學碩連讀課程   碩博連讀課程   學碩博連讀課程 

入學日期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

*課程最短修讀年期（例：4 年制學士學位課程，最短修讀年期為 4 年。而 3 年＋1 年的學碩連讀課程，學士階段最短修讀年期為 3 年，碩士階段最短修讀年期則為 1 年） 
 

（5）上一高等教育層次所獲成績（適用於赴葡升學助學金博士教育程度申請人） 
就讀學校 就讀課程 類別（學士／碩士） 成績 

    
 

（6）曾發表（不包括投稿中）與擬修讀課程相關的研究論文、期刊文章或學術成果簡介，適用於赴葡升學助學金博

士教育程度申請人 
 有（請填寫申請表附頁—適用於赴葡升學助學金博士教育程度申請人） 
 沒有 

 

（7）曾參與（不包括投稿中）與擬修讀課程相關的研究項目、活動（包括研討會、演出、展覽）或比賽（包括曾獲

得的奬項、專利或獲評為優秀的作品），適用於赴葡升學助學金博士教育程度申請人 
 有（請填寫申請表附頁—適用於赴葡升學助學金博士教育程度申請人） 
 沒有 

 

*貸學金及補充援助（住宿費貸款、啓程旅費貸款及回程旅費貸款）的申請人請填寫第（8）及（9）項的資料 
 

（8）上一財政年度家團自住房屋每月開支 
家團自住房屋住址 

 
 
 
 

*根據《刑法典》第二百四十四條（偽造文件）規定，一經定罪，處最高 3 年徒刑，或科罰金。根據《刑法典》第二百

五十條（使用虛假證明）規定，一經定罪，處最高 1 年徒刑，或科最高 120 日罰金。 

 

日期  
／  

／  
  

年  月  日  申請人簽名（按居民身份證簽名式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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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基金  大專助學金資助計劃 
Fundo Educativo  （貸學金／赴葡升學助學金／補充援助）申請表 

 
學年  ／   申請編號  

   
 

 

填表須知： 
1) 家團成員包括以共同經濟方式生活的人士，尤指父母或繼父母、未婚且同住的兄弟姐妹、監護人或被監護人、配偶、子女。 
2) 所有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家團成員必須簽名（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簽署樣式相同），倘十八歲以下人士須由父、母或

監護人代為簽署。 
3) 家團總收入是指上一財政年度有關家團成員可處置收入的一切來源，包括薪俸、工資、雙糧、假期津貼、退休金、撫恤金、租

金、存款利息、酬勞、佣金及商業活動的利潤。申請人家團非澳門地區薪金的收入須附上所有收入證明書，並經任職機構證實；

若家團為東主或自僱人士，則由其本人簽署。 
 

（9）申請人的家團 1) 經濟狀況 
  家團成員在此特別聲明，同意教育基金向本地區其他政府部門、公共機構取得有關審查所需資料，並同意任何政府部門（包括

但不限於財政局、身份證明局及社會工作局）、公共機構將關於家團成員個人資料、財產資料及收入資料提供給教育基金作審批申

請之用，並知悉提供虛假聲明除導致取消申請資格外，須承擔法律責任。 
姓名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

身份證類別及編號 
與申請人 
之關係 年齡 職業 薪金收入 非澳門地區

薪金收入
註 簽名 2) 

（中文） （外文） 

申請人   ———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其他收入項目 ——— ——— 

  ——— 

  ——— 

家團總收入 3)  ——— 
 

註：倘薪金收入為非澳門地區薪金收入，請於“非澳門地區薪金收入＂以“＂表示。 
 

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其他地區之所有財產（包括房屋、車位、商舖等） 
財產項目 持有人 地址 

   
   
   
   
   
 

 

申請人在此聲明： 
1. 知悉及同意遵守《大專助學金資助計劃》的所有條款及內容，且無異議。 
2. 本人聲明所提供的一切資料與文件均真實且正確，且本人不具有與申請“赴葡升學助學金＂用以修讀的課程相

同或更高程度的學位。 
3. 為執行《大專助學金資助計劃》的規定，以及收集申請、審批申請、查核獎助學金兼收及統計所需，同意教育

基金根據第 8/2005 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，採取包括資料互聯在內的任何方式，與其他擁有執行上

述計劃所需資料的公共或私人實體提供、互換、確認及使用本人的申請資料和審批結果。 
4. 同意教育基金透過“澳門公共服務一戶通＂，收集、審批和上載本人的申請資料和審批結果。 
5. 本人承諾履行《大專助學金資助計劃》的義務，並知悉向教育基金所提交及申報的資料，必須確實無訛，並無

隱瞞須填報的資料，或提供令人誤解或混淆的資料。 
 
*根據《刑法典》第二百四十四條（偽造文件）規定，一經定罪，處最高 3 年徒刑，或科罰金。根據《刑法典》第二
百五十條（使用虛假證明）規定，一經定罪，處最高 1 年徒刑，或科最高 120 日罰金。 

日期 
 

／ 

 
 
 
 ／ 

 

  
年  月  日  申請人簽名（按居民身份證簽名式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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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附頁 — 適用於赴葡升學助學金博士教育程度申請人

（6）曾發表（不包括投稿中）與擬修讀課程相關的研究論文、期刊文章或學術成果簡介

（最多可填報 3 項，並須遞交相關研究論文、文章或學術成果簡介） 
已完成發表時間 研究論文／文章／學術成果簡介題目 發表刊物名稱及期數／舉辦機構

（7）曾參與（不包括投稿中）與擬修讀課程相關的研究項目、活動（包括研討會、演出、展覽）

或比賽（包括曾獲得的奬項、專利或獲評為優秀的作品）

（最多可填報 5 項，並須遞交證明文件、或由研究單位／研究項目負責人發出的聲明書） 
已完成參與時間 研究項目／活動／比賽名稱 舉辦機構 是否獲得奬項

*根據《刑法典》第二百四十四條（偽造文件）規定，一經定罪，處最高 3 年徒刑，或科罰金。根據《刑法典》第二百

五十條（使用虛假證明）規定，一經定罪，處最高 1 年徒刑，或科最高 120 日罰金。

日期 ／ ／
年 月 日 申請人簽名（按居民身份證簽名式樣）

教育基金 大專助學金資助計劃

Fundo Educativo （貸學金／赴葡升學助學金／補充援助）申請表

學年 ／   申請編號


	申請人



